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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摧残 ,实际上停办了 10年 。但是 ,浩劫之后 ,李达老校长的精神还在 ,他培养的人才还在 ,他倡导的

学风还在 ,武大哲学系很快就恢复了生机 ,在包括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活动中都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 。这 30年薪火相传 ,一代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哲学系发展成了哲学学院 ,更加壮大了 。历史证

明 ,没有 50年前李达老校长高瞻远瞩的决策和擘画 ,不可能有今天的武大哲学学院 。展望未来 ,追思既

往 ,我们不能不深深缅怀为重建武大哲学系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直到以身殉道的李达老校长 。

李达教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

韩　德　培

(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

李达教授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是有口皆碑的 。不但如此 ,他在社会学方面 、经济学方面 、政治学方

面 、法学方面以及历史学方面 ,也是有极其深厚的造诣的。我现在专就法学方面谈谈他的贡献 。

他在法学方面的贡献 ,知道的人虽然也有 ,但恐怕不多 。他去世后 ,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短文 ,题

目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我这样称呼他 ,并没有夸张 ,而是实事求是的 。早在 1928年 ,他

就翻译出版了日本穗积重远著的一本《法理学大纲》 ,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他所用的笔名是“李鹤鸣”。

解放前 ,他曾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 ,并写了一本讲义 ,也叫《法理学大纲》 。解放后 ,他曾担任过一些与

政法工作有关的职务 ,如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 ,设有中央法制委员会 ,专门负责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他又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当时 ,他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有一次来汉口开会 ,我因事曾去见过

他 ,并请他到武汉大学对法律系师生做一次报告 ,他欣然答应了 。他讲的题目是《怎样学习法律》 ,他反

复说明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学 ,才能使中国的法学出现一种崭新的面貌 ,给

法律系师生的印象很深。后来 ,他来武汉大学担任校长 ,我除担任法律系主任外 ,又继续兼管学校的教

务工作 ,因此时常和他接触。他虽然担任了校长 ,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他虽然将他的

主要精力倾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写作方面 ,但他对于法学仍然很有兴趣和十分

关注 。他常常和我谈论法学方面的问题 ,使我深受教益。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 ,他就撰写了

一本《谈宪法》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的书 ,帮助人们学习和了解宪法的内容。在这些著述

中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用通俗的语言 ,对宪法的产生 、本质和发展等问题 ,作了精辟的解释 ,对后

来研究我国宪法的年轻人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在法学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写的那本讲义《法理学大纲》 。这本讲义是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

监视下 ,不畏艰险 ,冒着酷暑 ,忍着胃痛的折磨写出来的 。他去世以后 ,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这部讲

义 ,原有上下两册 ,可惜只残存上册 ,下册已经遗失 。尽管如此 ,这残存的上册仍然是我国法学宝库中的

重要文献 ,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1979年武大法律系重新建

立后 ,我继续担任法律系主任 。我们创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 ,叫做《法学研究资料》 ,就从这本《法理学大

纲》中选择了第二篇《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在这个刊物上分期发表。发表以后 ,引起我国法学界的广泛

注意和重视 ,好多兄弟院系 、政法部门和读者纷纷来信索取。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我就和法律系几位年

轻同事将这残存的上册整理了一下 。这本书是几十年前写的 ,书中有些用语是现在不常见的 ,不得不按

现在的用语改变一下 ,但仍尽可能保存这本书的原貌 ,整理后交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还为本书写了一

篇序言 ,封面书名是请陆定一同志题写的。本书出版后 ,很受欢迎 ,第一次印刷 23500册 ,很快就销售一

空。有一位法学界老同志见到这本书后曾说:“这本书是解放前写的 ,但现在看来仍然是观点正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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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 ,特别是里面的`各派法理学之批判' ,30多年以后的今天 ,还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水平。”是的 ,李老

对各派法理学的批判 ,上自古希腊 、罗马 ,下至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学派 ,从它们产生的经济根

源 、政治背景到基本论点 ,条分缕析 ,简明扼要 ,特别在批判时切中要害 ,透辟深刻 ,令人信服。除这一篇

外 ,其他篇章也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学说来加以阐述。总的说来 ,这本书为我国的法

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 ,李老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

人。也可以说 ,他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也是不可磨灭的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

刘　绪　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我虽然在解放后认识了李达同志 ,但只限于在公开场合的几次一般交往。我对他的了解 ,大都是由

间接的渠道得来 。但是 ,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使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李达同志是个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

(一)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1947年 9月 ,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 ,根据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和当时形势 ,我觉得自己完全

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但是 ,在当

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 、马列著作难找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 、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贫乏的情形下 ,介

绍马克思主义知识 ,谈何容易 !不过 ,我总在想办法 、等机会 。

大约是 1948年初的一天 ,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 ,偶然发现一本李达著《社会学大纲》 ,

翻开阅读一阵 ,不禁喜出望外 。原来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 ,书名虽题为《社会学大纲》 ,而内容则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同志这办法实在太好了! 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

学 ,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称为《社会学大纲》 ,是名副其实。不过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

没有这种知识 ,他们只知道从欧 、美引进的孔德一系的社会学 ,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于有利国民党的统

治 ,所以书名叫《社会学大纲》 ,就可以找机会走进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 。我想 ,李达同志这部书虽然是

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妙法 ,但也好像是为我当时的需要而写的 。我把这本书买了

回来 ,后来又促使法学院图书馆买了五六部。于是 ,我不动声色地将这部书列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

读参考书 ,并规定为期终考试的部分内容。这样 ,选修社会学的 150多个学生就非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不可。

不久 ,便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功课重 ,没时间读这一大套参考书 。但

是 ,反对的只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 。我硬着头皮顶住了 。但到期终考试时 ,他们来势汹汹 ,

闹着要罢考。我泰然自若地坚持不让步 。后来在进步同学的支持下 ,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 ,还

不得不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 。

这件事 ,不仅使我初步系统地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进一步坚定了我对马列主义必胜的信心 ,

为我后来参加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地下工作鼓了气。

这件事 ,还促使我进一步了解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非凡事迹。后来我才逐渐知道 ,自从

1919年起直到他逝世为止 ,他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真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举例说吧 ,1920年他主编

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 ,一个小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 ,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 ,经费没有保

证 ,最困难时他一个人要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3年上半年 ,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

脱党 ,但仍继续受毛泽东同志之托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并主编《新时代》月刊 ,宣传马列主义 ,培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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